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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會區內每條道路的結構與主客觀環境都不同，市區馬路的行車速度全都限制在某一固定

的數值並不合理；可是開出照相罰單的照相地點，大都是設在駕駛人不經意會超速的路段

，非關交通安全卻開出大量罰單，民眾稱之為「搶錢」，不無道理。交通部統計，去年全

年共有八百八十九萬五千件道路交通違規舉發案件，其中有接近半數是是在五個都會區開

出，而台北市交通罰單近全國六分之一。以各都會區做比較，台北市民有半數每年要吃一

張交通罰單，新北市每五人吃一張，而台南市則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被開單；若以去年十二

月員警開單數量統計，台北市每人開出二十八張而台南市僅開出六張。以統計數字來看，

台北市的交通未必比其他地區安全，交通主管單位卻忙著罰市民，這是什麼邏輯？ 

（三十三）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財政部上月公布了最新的國債數據：

我國中央政府一年以上未償債務到一月底達到四兆七千六百

八十五億元新台幣，一年內到期的短期債務為二千四百九十

一億元，平均每人負擔之總債務為二十一萬六千元。事實上

，短短一個月內的債務就增加了一千三百二十億元，每個國

民都增加了四千元的無形負擔！本席認為，政府債務不斷擴

大，號稱財經內閣卻沒有明確的減債目標或行動，將使台灣

陷入債務泥淖，更無力扭轉經濟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雖然其中的短期債務約略只有兩千五百億元，不太會有類似希臘、西班牙和義大利等歐債

國家的「破產」壓力，但是看起來中央政府的債務將會繼續擴大，而政府卻沒有一個明確

的減債目標或行動，令人擔心早晚會讓國家的財政負擔嚴重地限制政府的施政，甚至在下

一波的全球經濟危機發生時陷入債務泥淖，無力扭轉經濟困境！ 

二、社會的資源在短期間是有限的，它如果被政府使用過多，必然會影響到民間使用的程度。

一般而言，政府對資源的使用效率是不如民間的，因此政府使用過多社會資源的國家，其

經濟通常活力較差、成長較差。這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基本理念，也是為何佘契爾夫人和雷

根總統倡議的「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可以在全球風行的原因。美國專

家和國會議員也都知道這種邏輯，三番兩次要求聯邦政府削減債務，讓市場扮演有效的資

源支配者角色。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八月，歐巴馬總統簽署了國會通過的二○一一預算控

制法案，以避免出現債務違約。但是，美國政府削減財政赤字的計劃還是沒有達到信用評

等機構期望的四兆美元標準，標準普爾降低了美國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並將評級前景評

定為負面，引發了全球金融業的劇烈波動，也增加了美國對外借貸的成本！ 

三、我國「公共債務法」規定，中央政府累計之一年期以上長期債務不得超過前三年平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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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名目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即使以政府慣用最狹義的債務定義，中央政府累積債務也達

到了國民生產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若採用較廣義的債務定義則已經超過百分之四十。在

這麼嚴峻的情勢下，中央政府理當將降低債務當成施政的第一要務，以免未來在更為動盪

的世界經濟衝擊之下，無力進行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舉例而言，伊朗和以色列、美國之

間的矛盾衝突極可能演變成中東的賀姆茲海峽遭到伊朗封鎖，在以、美反擊之下全球油價

大幅上漲，隨即進入另一波嚴重的蕭條。政府屆時被迫必須進行財政支出增加來刺激景氣

。但是在公共債務法的限制之下，除非國會修改法律、允許更寬鬆的政府債務，否則政府

舉債立刻受到限制，根本無力進行積極性財政；屆時，是否可能會讓台灣經濟就此進入蕭

條？ 

四、其實，目前正是降低國債的最好時機。原來新內閣上台時財經部門信誓旦旦將課徵「資本

利得稅」，有專家估計每年逃漏的股市利得稅約有六千億元，如果能夠及時課徵此項稅收

，加上營業稅提高一個百分點，讓這種稅收每年增加個五百億元；再搭配強化稽徵以擴大

稅基，減少其他非必要的政府支出，則國債的大幅降低應該是指日可待。但是，財經首長

幾番反覆不一的發言，隨後在媒體批評之後又立即收手改採拖延的做法，加上所謂的「奢

侈稅」根本沒有發揮效果，漏洞極大卻無意防堵，使得政府降低債務的目標，停留在一種

「憧憬」和「期盼」的狀態，完全看不出努力的企圖心！「安心內閣」能否讓人民安心，

還是迅速轉變為經濟的「不安內閣」，未來的一兩個月大概就能分曉，國債的擴大或降低

，應該就是一個最關鍵的指標，吾人拭目以待！ 

（三十四）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台灣的醫療科技已大幅進步，但政府

主管機關未正視保險業的醫療保險商品費率，長期未主動回

應實質醫療理賠率已明顯下降之事實，顯失公允。而保險業

常以醫療科技進步治療方式不同於以往而擅自增加限制理賠

條件，此舉已嚴重侵犯保戶權益。本席等認為，主管機關應

注意醫療保險定型化契約行政規制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因為醫療科技的進步，多數保險事故之醫療療程已明顯縮短、治療困難度也已大幅降低，

此類醫療保險相關商品之費率卻長期未予配合檢討反映，此已明顯違反保險業經營之收支

公平原則，尤其是以住院日數為給付條件之醫療保險商品最為明顯。 

二、更有保險業者在保單條款之外擅自增加限制理賠條件，做為業者理賠的前提，此舉更嚴重

侵犯到保戶權益。例如，條款中已清楚記載『痔瘡手術』給付保險金額之 5%，業者卻以當

保戶所提供之診斷書記載『痔瘡冷凍手術』、『痔瘡結紮手術』、而要求保戶簽立一張限


